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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周五上午9点本报联合有关部门推出“3·15”便民活动

来来金金鼎鼎门门前前免免费费检检测测血血压压计计吧吧

举证倒置
让维权更容易

案例>>

新买手机有旧信息

商家咬定是新的

消费者王女士今年初在柳园路一卖
场买了一款手机，买回家后却发现手机
里存有信息，因为这些旧信息她还被家
人误会了一场。

“手机里的短信应该是男孩子发给
女朋友的，我妈妈还以为是我偷偷谈恋
爱了，询问了好半天。”王女士说，要不是
这些短信有接收日期，还真不好解释。

王女士拿着手机和发票找到卖场，
但卖场工作人员表示手机肯定是新的，
短信息应该是某位顾客在试手机时不小
心从自己手机卡里复制到手机里的。

王女士难以接受，咨询了消费者协
会，消协工作人员表示，像这种情况王小
姐需要找专业机构对手机进行检测，如
果确定手机是旧货充新货，才能对卖场
进行处罚。“我问了问，聊城根本没有专
业的手机鉴定机构，只能去外地做检测，
成本太高了。”经过和卖场一番协商，卖
场为王小姐更换了另一款手机，但之间
的差价还是由王小姐补齐。

新规>>

商品有问题，商家负责举证

即将实施的新消法规定，经营者以
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
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应当
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
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
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
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
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
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消费者买的商品出
现了故障，到底是不是质量问题，不再是
商家和消费者扯皮，也不用消费者掏钱
去做鉴定，而是要商家拿出证据来，证明
产品的故障并非是质量问题。

建议>>

购买商品要保留好票据

对于举证责任倒置，记者随机采访
了多位市民，其中大部分市民拍手称快。
市民刘先生说，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
的举证责任，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
息。像汽车、电冰箱、电视机这样的耐用
商品，往往都是高科技产品，商家说出现
质量问题是人为原因，消费者的辩驳往
往是无力的，想要举证证明就需要找相
关的鉴定机构，耗费金钱和时间不说，有
可能鉴定结果出来了商家还不认可。

市民赵先生则有所顾虑：新买的耐
用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后，需要鉴定是人
为损坏还是产品自身质量问题时，是该
找第三方机构鉴定，还是该品牌厂商鉴
定。如果是由品牌厂商鉴定，会不会出现
不公平现象？

此外，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举证责
任倒置并非完全免除消费者的全部举证
责任。消费者仍要举证证明其向经营者
购买了争议的商品，且该商品不能正常
使用或者使用存在瑕疵。而且商品或服
务出现质量问题或瑕疵的时间在6个月
内，才能依据该条款，实行举证责任倒
置。因此，消费者在购买上述商品或服务
时，应注意索要相关发票、单据，并妥善
保管。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
者 谢晓丽 ) “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来临之
际，本报联合市质监局计量
测试所于本周五上午9点在
金鼎购物中心门前现场为
市民提供免费检测血压计

等服务。
血压计是很多市民家

中必备物品 ,但有的市民用
了十几年从未检修过。您的
血压计到底准不准?本周五,
本报将联合市质监局计量
测试所在金鼎购物中心门

前免费为市民提供咨询、检
测、维修服务。同时，本报消
费维权律师团也将来到现
场，免费为市民解惑答疑

据介绍 ,今年“3·15”消
费者权益日的主题是“新消
法、新权益、新责任”。在日

常消费中 ,市民经常会因安
全问题与商家产生纠纷。如
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了
纠纷 ,也可以到现场来 ,本报
将把您的投诉反映给有关
部门。同时，市民可在现场
订阅2014年度齐鲁晚报。

头条相关

你遭遇消费侵权了吗？来说说吧
本报联合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帮您维权

本报聊城 3 月 1 1 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孟伟 王洪岩 ) 你在消费
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维
权 ？为 了 维 护 消 费 者 的 权
益，本报联合市司法局、市
律师协会开展“3 .15维权行
动”。本周五，“消费者协会
律师团”、“聊城十佳律师”

将在金鼎前广场为消费者
释疑、维权。

自2月26日本报开通维
权热线以来，与广大读者一
起，揭开消费黑幕，净化市
场环境，维护公众权益。为
进一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市司法局、市律师协
会将选派“消费者协会律师

团”和“聊城十佳律师”免费
为消费者释疑、维权。

你在消费中遭遇侵权
等“憋屈”事儿，请告诉我
们，让我们一起向“霸王条
款 ”说“ 不 ”。对 于 你 的 投
诉 ，我 们 将 派 记 者 深 入 调
查 ，转 给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处
理 ，联 合 相 关 部 门 一 起 为

你讨公道。
市民在消费过程中遇

到“不平事”，商家是该换
货，还是退货，或作出其他
赔偿，“消费者协会律师团”
和“聊城十佳律师”将为你
提供专业意见，助你维权，
有必要的话，消协律师团还
将陪你去现场维权。

聊城保险业启动“3·15”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今今年年重重点点加加强强农农业业保保险险的的宣宣传传

“3·15” 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本报聊城3月11日讯(记
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张福
存 ) 11日，全市40余家险企
汇聚一堂，参加市保险行业
协会举行的“3·.15”保险消费
者权益保护活动启动仪式。
会上协会秘书长刘永考就此
次活动做了安排部署，着重
强调加强农业保险政策、知
识、作用的宣传普及。

本次活动主题为“保险，
让生活更美好”。城区、各县
(市、区)和乡镇(街道办事处)
所有保险机构联动，统一时

间，统一行动。
此次“3·15”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活动旨在以“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为契
机，通过搭建形式多样的保
险知识传播平台、保险优质
服务展示平台、保险消费者
权益维护平台，宣传普及保
险知识、倡导科学理性的保
险消费观念、提高公众风险
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
力、展示聊城保险业诚信服
务的良好形象，为行业发展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会上，市保险行业协会
秘书长刘永考对活动做了重
要指示并指出借此“3·15”活
动契机，倾听百姓意见、让百
姓明明白白买保险，切实弘
扬科学、理性的保险意识，宣
传全市良好的保险形象。并
着重强调加强农业保险政
策、知识、作用的宣传普及，
深挖典型案例，使农业保险
入耳、入脑、入心。

会议要求，组织好与保
险消费者的互动，“3·15”当
天，各公司要集中开展宣传

活动，指导辖区内各机构有
序开展职场或营业场所宣
传，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险
知识，接受消费者投诉；结合
实际，组织力量深入社区、学
校、企业等进行保险知识宣
传。指导辖区内基层保险机
构，深入乡村开展好宣传活
动。此外，各公司在整个活动
期间，积极开展总经理接待
日活动，认真解决好客户诉
求；积极开展保险知识讲座，
让社会公众了解保险，理性
消费。

相关新闻

聊城成立保险业反欺诈工作站
本报聊城 3 月 1 1 日讯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陈营 ) 11日，聊城市保险行
业协会召集全市40余家保险
公司召开聊城保险业反欺
诈工作站成立工作会议，此
工作站成立后对打击和预
防保险欺诈行为，开展信息
交流、风险防范及案件协调
办理等工作机制，遏制保险
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促进保

险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
大。

11日，聊城保险业反欺
诈工作站成立会议在市保
险行业协会会议室召开，会
上，协会秘书长刘永考对工
作 站 成 立 的 背 景 、主 要 工
作、职责及意义等做了重要
阐述。刘秘书长表示：为打
击保险欺诈违法犯罪，切实
保护被保险人、投保人和保

险人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
保险经营环境，根据山东保
监局的指导精神，聊城市保
险行业协会、聊城市公安局
共同建立聊城市保险业反
欺诈工作站。

据了解，工作站主要受
理在聊城市境内发生的保
险金诈骗、非法经营保险业
务和保险合同诈骗等类型
的保险欺诈违法犯罪案件。

保险业反欺诈工作站
成立后将在山东保险业反
欺诈中心的指导下，建立起
共同打击和预防保险欺诈
行为，开展信息交流、调查
研究、风险防范及案件协调
办理等工作机制，遏制保险
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促进保
险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构建
和谐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
和服务民生提供保障。

在传统的消费争议解决过程
中，大多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
责任分配方式，许多消费者在维权
过程中都曾遇到举证难、鉴定难的
问题。即将实施的新消法首次加入
了“纠纷举证责任倒置”条款，将有利
于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同时避免
鉴定难、成本高、不专业等难题。

本报记者 张召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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